珠海市生态环境局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告知承诺制审批操作细则（试行）

为推进落实“放管服”改革，优化行政审批程序，改善审批管理方式，提高行政效率，强化事中事后监管，根据生态环境部《关于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生态环保工作的指导意见》（环综合〔2020〕13号）、《关于做好环评审批正面清单落实工作的函》（环评函〔2020〕19号）以及《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广东省企业投资项目分类管理和落地便利化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粤府〔2018〕127号）、《广东省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告知承诺制管理暂行办法》（粤建改办〔2019〕31号）、广东省生态环境厅《关于深化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广东省生态环境厅关于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污染防治攻坚工作的通知》（粤环函〔2020〕72号）等的要求，结合我市实际，对部分符合国家、省和市有关法规和政策，并可通过后期监管执法予以纠正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实施告知承诺制审批。为明确具体审批流程，特制定本操作细则。

告知承诺制审批的形式

本操作细则所称的告知承诺制审批，是指市生态环境局一次性告知审批条件及所需材料，企业法人和其他组织（以下简称“申请人”）提交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告知承诺制审批申请、承诺书，以及符合审批条件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等，市生态环境局不需进行评估、审查，直接作出审批决定。

第二条  实施范围

告知承诺制审批适用于市生态环境局审批的按照《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中应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和报告表的部分建设项目，具体目录由市生态环境局负责制定并公布。目录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动态调整。

第三条 审批流程

（一）申请人提交申请告知承诺制审批的相关资料后，市生态环境审批部门（指根据“三定方案”或者市生态环境局授权负责审批的部门，下同）在3个工作日内完成形式审查。材料不齐或不符合形式要求的，退回并予以说明指导，符合要求的予以受理。

（二）实行告知承诺制审批的，受理公告和拟进行审查公示可同时进行。合并后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的公示期不少于10个工作日，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公示期不少于5个工作日。

（三）公示期间未收到反馈意见的，市生态环境部门原则上应在公示期满后2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批。批复形式为《珠海市生态环境局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告知承诺制审批表》。审批后应将建设项目基本情况，包括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承诺书、《珠海市生态环境局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告知承诺制审批表》等向社会公布。
（四）公示期间收到反对意见的，审批部门会同技术审查部门组织开展反馈意见的甄别核实工作，并根据甄别核实情况，决定是否予以批准。原则上应在公示期满后5个工作日内作出决定。

     经核实认为环境影响评价文件需进行修改完善，但不属于不予许可的情形的，生态环境部门应一次性告知修改意见，申请人提交在规定时间内按要求进行修改的书面承诺后，生态环境部门予以审批，已合并进行公示的不需再另行开展。

监管措施

（一）建设项目环评文件通过告知承诺制审批后，市生态环境局应通过以下方式加强监管：

1.审批部门按季度对通过告知承诺制审批的建设项目环评文件编制质量及政策符合性进行抽查复核，其中，报告书项目需100%进行复核，报告表复核比例不低于30%。抽查过程中是否进行现场检查，由抽查人员按实际情况决定。

2.对建设项目实施监督管理的部门应依法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对建设项目“三同时”执行情况进行检查并建立档案。

（二）审批后发现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存在问题的，应根据情形予以处理：
1.存在以下情形的，审批部门依程序做出撤销告知承诺制审批表的决定，向社会公布，并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编制监督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监督管理办法》）及配套文件等相关法律法规等对建设单位、技术单位及相关人员予以处理：

（1）存在《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第十一条所列不予批准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情形之一；

（2）存在《监督管理办法》第三十条规定的，生态环境部门应当依法撤销相应批准文件的;

（3）建设单位或技术单位严重违反承诺或通过弄虚作假等方式取得告知承诺制审批意见的；

（4）依法可以撤销的其他情形。

2.承诺人违反承诺通过告知承诺制审批，但尚未达到撤销审批决定的条件的，生态环境部门对不诚信行为按照本条第（四）款进行处理，对环评文件的质量问题按照《珠海市生态环境局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工作办法》第六章的规定予以处理。

3.对建设单位、技术单位及编制人员的处理和处罚程序按照《珠海市生态环境局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工作办法》执行。
4.对已通过告知承诺审批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存在《监督管理办法》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所列问题的，对建设项目实施监督管理的部门应当责令建设单位采取必要措施避免建设项目产生不良影响。

5.建设项目申领排污许可证的，排污许可证核发部门应当根据建设项目验收及实际情况予以核发。
（四）对失信的建设单位、编制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技术单位和编制人员，除按照以上规定进行处罚外，还应当按照《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编制单位和编制人员失信行为记分办法（试行）》和《珠海市企业环境信用评价办法》进行信用管理。失信单位和个人不得参与生态环境部门组织的评优评奖活动；在其他单位的评优评奖活动中，生态环境部门向相关单位反馈失信情况。

本操作细则自2020年5月1日起实施。


